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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3〕1083 号

申请人：杨燕红，女，汉族，1976 年 8 月 7 日出生，住址：

广州市白云区。

委托代理人：金旺龙，男，广东鸿麓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宝泷物业发展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

海珠区江南大道燕子岗南路 13 号自编 3 号楼 4 楼 403 室。

法定代表人：陈亚保。

申请人杨燕红与被申请人广州市宝泷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关

于确认劳动关系、工资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

进行开庭审理。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金旺龙到庭参加庭审。被

申请人经本委依法通知后无正当理由未到庭，本委依法作缺席

审理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3 年 1 月 18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

裁请求：一、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 2011 年 1 月 20 日至 2022

年 12 月 31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；二、确认申请人的工资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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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6000 元/月；三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0 年 8 月 1 日至

2022 年 12 月 31 日工资 174000 元；三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

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144000 元。

被申请人无答辩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确认劳动关系、工资和赔偿金问题。申请人主张

其于 2011 年 1 月 20 日入职被申请人处工作，任职办公室主任，

自 2016 年起兼任总经理助理，被申请人没有为其参加过社会保

险，其自 2022 年 8 月起挂靠案外人自行参加社会保险，其自

2022 年 12 月 31 日起未再上班，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1 月 3 日

向其发出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》，被申请人未发放其 2020 年

8 月至离职的工资。庭审中，申请人表示被申请人在 2022 年 3

月便全面停止业务经营活动，后续的工作均是处理员工遣散及

诉讼事宜，其在该期间从事行政及相关善后工作，由于被申请

人与其他公司之间存在仲裁和诉讼案件，被申请人曾承诺在拿

到相关赔偿款后即发放其工资，故其才愿意在该期间留守被申

请人继续工作，但被申请人最终只拿到 200 万左右的赔偿款，

连自身债务都无法清偿，故无法再发放其工资。申请人向本委

提交了如下证据：1.劳动合同（3 份），该 3 份劳动合同内容全

部为打印内容，除合同期限和落款日期不相同之外，其他内容

均相同，其中，最后一期劳动合同的期限为 2016 年 1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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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无固定期限；2.银行转账电子回单，显示庄静在 2019 年 9 月

至 2020 年 8 月期间的每月 20 日左右向申请人转账费用，转账

金额均为 6000 元，有部分附言反映所转账费用为“上月实发

数”，申请人称庄静系被申请人为财务人员；3.2020 年 2 月至

2022 年 12 月考勤汇总表，全部表格的格式均相同，申请人称

该证据系被申请人提供给其；4.2020 年 8 月至 2022 年 12 月工

资明细表，显示申请人每月应发数额为 6000 元，应发合计数额

为 174000 元，实发数额为 0 元，申请人称该证据系被申请人提

供给其；5.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》，内容为“……您于 2011

年 1 月 20 日入职我司，于 2016 年 1 月 19 日与我司第三次续签

无固定期限《劳动合同》，任办公室主任（总经理助理）职务，

月薪 6000 元，我司未依法为您缴纳社保。由于，近年来我司的

诉讼纠纷不断，经营严重困难，我司拖欠您 2020 年 8 月至 2022

年 12 月的工资共 174000 元未发放。现我司难以继续维持，遗

憾通知您，我司与您之间《劳动合同》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解

除，我司暂无能力向您支付拖欠的工资及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

赔偿金”，落款处有被申请人名称及盖章。本委认为，申请人本

案提交的银行转账电子回单属于银行作为第三方出具的转账凭

证，该证据可以反映特定人员在某个时间段向申请人转账费用

的客观事实，该证据具有较高的可信度，被申请人对该证据未

予反驳，故本委对该证据予以采纳，从银行转账电子回单来看，

转账金额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，与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按月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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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者发放劳动报酬的常规方式相符，故可以推定该转账费用

属于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发放的劳动报酬，该劳动报酬所对应的

期间应为 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1 月。至于申请人举证的其他

证据，均属于可以自行或后期制作的证据，其中，《解除劳动合

同通知书》的内容恰好包含了申请人主张的所有事实以及其本

案仲裁请求可以获得支持的事实理由，从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

的性质分析，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属于用人单位实施劳动合同

解除权的通知文书，内容一般为用人单位通知劳动者解除劳动

合同的时间、事由和法律依据，但本案的通知书更着重体现被

申请人对申请人所有主张的承认，明显有悖于常理，本委对该

证据存疑；而劳动合同、考勤汇总表、工资明细表显示的内容

时间跨度较长，但证据的格式和内容单一连贯，基本无任何瑕

疵，且与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》中被申请人承认的事实相对

应。本委认为，在上述通知书存在疑点且申请人亦无其他实质

性证据予以佐证其主张的劳动关系期间存在持续为被申请人提

供劳动并由被申请人发放劳动报酬等具体劳动事实过程的情况

下，无法排除上述劳动合同、考勤汇总表、工资明细表和《解

除劳动合同通知书》系当事人为达到某种目的而自行或后期制

作的可能性，故本委对该些证据均不予采纳。本案证据充其量

可以证明双方在 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1 月存在发放劳动报酬

之事实，但不足以证实双方在其他时间亦存在劳动关系，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、第二十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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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的规定，在申请人无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其 2020 年 1 月之后

与被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况下，其要求确认 2019 年 8 月至

2020 年 1 月期间与被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的仲裁请求已然超过

仲裁时效。综上，本委对申请人要求确认双方自 2011 年 1 月

20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以及要求被申请

人支付工资和赔偿金的仲裁请求均不予支持。

二、关于确认工资标准问题。确认之诉是指当事人要求确

认某种法律关系存在或不存在之诉，申请人该项仲裁请求并不

属于确认之诉，亦不属于给付之诉；其工资标准的数额实属法

律事实范畴，无可诉性，故本委对申请人该项仲裁请求不予调

处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、第

二十七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驳回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，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

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；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。一方当事

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

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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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 温嘉毅

二○二三年四月二十七日

书 记 员 陈昕怡


